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案名：兒童新樂園好神拖手壓旋轉拖把組等19項採購 案號： C15A51252

項次 品名（項目） 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未稅] 複價[未稅] 備註

1

3M Scotch 超強大力

膠布
1.型號：1303S

2.長度：36mm * 3m

3.顏色：銀灰色

4.材質：天然橡膠、防水纖維、

棉質織布

捲 30

2
訊號傳輸線_

Lightning to USB-A
1M長 條 3

3
訊號傳輸線_

USB-A  to  Type-C
1M長 條 9

4 方形連續章專用印台

品名 :新力牌印台

型號 :S-300-7

顏色 : 藍/紅(藍*20/紅*10)

適用 : S-300

個 60

5 圓形連續章專用印台

品名 : 新力牌印台

型號 : R-532-7

顏色 : 藍/紅(藍*50/紅*10)

適用 : R-532 / R-532D

個 60

6
3M Scotch 超強悍雙

面泡棉膠帶

型號：118

尺寸：24mm x 2YD

材質成分：壓克力膠、離型紙、

泡棉

捲 50

7 細字白板筆

雄獅彩繪酒精性細字白板筆

(1.0) WB-15(藍色*60、黑色

*60、紅色*60)

支 180

8 清潔抹布 30x30cm 片 720

9
好神拖手壓旋轉拖把

組

1拖+1桶+1布為1組

1.內 容 物：手壓式主拖把架x1

件、脫水桶x1件、極細緻布盤x1

件

2.材 質：脫水桶-PP(聚丙烯)、

拖把架-鋁合金、PP(聚丙烯)、

布盤-超細纖維材質

3.尺 寸：脫水桶-

43*29*26cm/1.13±0.05kg

拖把架-124±2cm/0.47±0.03kg

布盤-直徑39±2cm/0.13±0.01kg

組 20

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詳細價目表(小額採購)



10 洗手慕斯(含慕斯) 500ml含慕斯壓頭 瓶 20

11 安全欄柱霧面水底盤 型號:VI200021200,W型底盤.黑色 個 30

12 安全欄柱球頭配件
型號:VI201106200,球頭+C-

HOOK,黑色
個 30

13
3.5mm轉梅花頭一分

二音源線

1.標準3.5mm AUX接頭轉RCA端使

用

2.鋁合金材質外殼設計

3.適用筆電、手機、平板3.5mm

接孔設備轉換使用

4.長度1.5米

條 15

14 萬用籃

DT02 總理萬用籃(中)

產品編號：DT02

尺寸：242x163x68mm

個 30

15 迷你吸水膠棉拖把

1.材質：PVA、ABS、鋁。

2.尺寸：總長43公分X拖把頭寬

19公分X直徑4.5公分X手桿直徑

2.2公分。

3.重量：380公克。

4.膠棉採用PVA材料製成

支 6

16 雜誌箱
尺寸： 31.5x25x9cm

商品型號：AMF3160
個 10

17 防狼噴霧

材質：紅辣椒濃縮液

容量：20ml

顏色:黑瓶

個 20

18 雙頭記號筆

品名:粗細雙頭筆

規格:長14cm

材質:塑膠+墨水

重量:8g

顏色:紅色

支 240

19 除塵刮泥地墊

顏色:紅色

尺寸:90*150cm

規格:歡迎光臨中英文字樣.環保

PVC材質.高周波壓字.厚度1.3cm

片 2

備註

合計含稅總價【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合計總價[未稅]

稅金



廠商用印

二、廠商□是 □否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規定於進場開工前以機關名義代機關辦理空污費申繳作業。

五、電子發票：

   (一)如廠商尚未申辦電子發票，因市府及所屬機關於108年1月1日起已推行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案

核銷作業電子化，續於同年8月1日起將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案納入適用範疇。請廠商踴躍申辦電子發票

，以配合市府採購e化政策。

   (二)有關申辦資訊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資訊專區查詢。

   (三)廠商經由財政部平台開立之B2B電子發票應以存證方式開立，存證電子發票開立方式詳財政部操作說

明。

一、廠商進場安裝、施作、維修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相關法令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遵守機關

    之「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三、廠商就本採購案□是  □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該

    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請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

   「業務宣導」之107年12月10日法廉字第10705012761號函下載)，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8條第3項處罰。

四、本表作為廠商報價單使用時，請廠商於「廠商用印」處用印，以茲證明所填列資料及聲明之有效性。


